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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的法律结构:基于信托的视角

申　 晨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具有夫妻财产和公司股权的双重团体结构,二者的“嵌套”
引起解释论矛盾,合理的解决路径是将股东身份和股权利益进行分离。信托结构是理解夫妻股权

关系的一个可行的样本。夫妻股权结构基本符合财产独立性和信义义务等信托的形式要求,且二

者均具有区隔财产管理与家庭生活、分离财产管理意志、提高财产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功

能。根据与信托的类比解释,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登记方的单方处分为有效处分,但处分

结果受信义义务的制约。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夫妻双方可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达成信托式协议,
并通过无表决权股或设立股权信托的方式处理股权。在股权继承中,在世配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若其他股东不同意,需在无表决股权、股权信托、股权收购中选择

其一以保障在世配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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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Marital Joint Equity: A Perspective from Trust
SHEN Chen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The marital joint equity in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has a dual organization-law structure of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and equity system. The “nesting” of the two system causes contradictions in rule interpretation. The reasonable solution is to sepa-

rate the shareholder status and the equity interests. The trust structure is a viable samp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arital joint equity

relationship. The marital joint equity basically meets the formal requirements of the trust such as property independence and fiduciar-

y obligations. Both of them have the functions of separating property management from family life, separating the wil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property utilization,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trust, the equity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one of the spouses can be disposed validly, but the result of the disposition is re-

stricted to the fiduciary oblig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divorced property, the spouses may enter into a trust agreement on the equity in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nd dispose the equity through non-voting equity system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quity trust. In the

case of equity succession, the consent of a majority of the other shareholders is required for the spouse to become a shareholder of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However, if the other shareholders do not agree, they need to choose one of the non-voting equity, eq-

uity trust, or equity acquisition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sp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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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婚姻家庭法基于特殊的立法发展背景,其财产规则较少考虑与其他民商事部门法的衔接,这造成

了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的解释论困惑。其中,由夫妻财产制形成的股权结构,如何衔接现行《公司法》下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规范,是最受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之一。《民法典》颁布后,仅《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第72条和

第73条涉及了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处理问题,且规范内容并不周延;《公司法》就

夫妻股权问题,也没有针对性的规定,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诸多不一致的裁判观点。由此,构建相对统一的

夫妻股权规范解释论,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本文拟引入信托视角观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与夫妻共

同财产制的衔接,进而分别为解决夫妻一方处分股权、股权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处理、股权在继承中的处

理等争议问题提供方案,以求教于大家。

一、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结构矛盾

(一) 股权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中的归属争议

股权作为一种常见的财产类型,在夫妻双方间形成权益纠葛,并非罕见。但如果股权未与夫妻共同财

产制形成交叠,则问题未必会形成解释争议。例如,第一,夫妻双方分别各自享有公司股份,并均被登记为

公司股东。于该情形下,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按照一般的公司股东间关系确定即可。第二,夫妻双方共同对同

一股份享有股权,并一起被登记为公司股东。虽然这一情形的形成,也可能是由于夫妻一方通过夫妻财产

制分享了另一方的财产,但由于此时夫妻双方均已向公司显名为股东,则在公司内部治理和对外关系层

面,其只需考虑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范,而无须将股权定位为“夫妻共同财产”。事实上,数个主体享有

同一股份的情形,在学理上被称为股份共有 [1] 。其规范适用的主要矛盾在于,数个主体是否均享有完整的

股东权利:比较法上一般认为,股份虽可共有,但股东权利的行使只能由共有人推选的单一代表人执行,①

因为共有股份的数人应表现为具有同一股东资格的整体外观 [2] ;但目前,我国法上并未规定共有股份代

表人制度,②因此解释上应认为,类比物权法上的共有法理,数个共有人应均得行使股东权利 [3]315。第三,如
果夫妻仅一人享有公司股权,且该股权明确为该方的个人财产,则解释上自无疑问。

司法实践中引起争议的,往往是以下这种情形:夫妻仅一方作为公司的登记股东,而另一方虽然未登

记为公司股东,却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对股权本身也主张权利。这一情形的形成原因包括:其一,夫妻

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公司或受让股权,故该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的转化形态;其二,夫妻一方在

婚姻存续期间内通过股权激励、企业改制、继承或受赠与(未明确只归夫妻一方)等方式获得股权,则根据

《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该股权构成婚后所得而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三,夫妻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
的规定,通过财产约定的方式,将作为个人财产的股权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为行文方便,本文将这种性质

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却只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称为“夫妻股权”。
对于上述夫妻股权的归属性质,学界意见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夫妻股权是基

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形成的一种“潜在共有”形态 [4] ,即股权实际为夫妻双方共有,但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内,
这种共有状态并不显现。第二种观点认为,即使夫妻一方未登记为股东,也应将其视为享有完整股权的股

东 [5] ,可以理解为夫妻一方为显名股东,另一方为隐名股东 [6]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股权基于其社员权属

性而无法共有,故夫妻仅登记股东一方享有股权的 [7] ,另一方并不具有股东身份。应当认为,“潜在共有”
论下,夫妻究竟各自对公司股份享有何种权利,仍需解释上予以细化。而后两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就非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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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德国《股份法》第69条、日本 《公司法》第106条、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第160条、我国澳门地区 《商法典》 第

36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征求意见稿)》第35条规定:“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持有公司股份的,共有人应当确定代表人行使股权。”但该条在最终的司法解释中被删除。



股东方是否具有股东身份,采截然相反的立场。

(二) “团体嵌套”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上述股权归属矛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尚不突出,因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资合属性和财产流通属性

较强,股东权利的行使直接以外观主义为依据,有其正当性和可行性。但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情况则有所不

同: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属性,要求股东间存在相互信赖,因此对夫妻股权之上的股东身份,其他股东的

识别和认可十分重要;并且,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受限,涉及其他股东的同意和优先购买权

问题,因此夫妻之间就股权的权利变动也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制约。
由此可知,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夫妻股权,系由于其存在双重团体结构,即夫妻财产与公司股权,进而形

成了“团体嵌套”的结构矛盾,造成了解释论困惑。具体而言,团体结构在效率层面的优势,在于通过团体

成员间的实质契约 [8]48,将团体中的每个个体组织到团体的统一平面,以统筹性地安排团体内的权利义务

关系,从而对内形成职责分明的管理秩序和成员团结 [9] ,对外形成财产利用的规模效应和信用提供 [8]50。
家庭、有限责任公司都是典型的经济团体 [10] ,且团体成员间的实质契约是建立在特定身份基础之上。因
此,夫妻股权结构,实际上就是将家庭小团体“嵌套”于公司大团体之中。

个体处在不同的团体身份中,是按照各自团体的组织规则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未必会兼顾另一个团体

的组织目标。因此,如果两种团体组织规则共同运行,那么很可能导致成员间的权责不清,进而出现财产利

用效率下降、团体结构运转不灵的局面。这显然是团体法规范需要极力避免的。但是,如果选择确保某一团

体的运行逻辑,则另一团体中成员的利益,就会由于其他组织目标的介入,而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以前述

解释论方案为例,肯认夫妻非登记股东方的股东身份,是将家庭中的个体也提升作为公司中的个体。由此,
家庭的组织结构得以维系,但公司中其他成员的信赖利益将受损。相反,否定夫妻非登记股东方的股东身

份,实际是将家庭整体视为公司中的一个个体。此时公司得以按自身组织目标运作,但家庭中作为弱势个

体的非登记方,其利益将被忽视。
欲破除上述结构矛盾,显然既不能放任两种团体组织规则的冲突,也不能仅选择维护某一组织结构的

完整性,而需要通过某处结构“关节”的打通,将“嵌套”转化为“共轭”。有观点指出,这一“关节”即存在于

对股东身份与股权利益的区分理解上 [11] 。具体而言,在公司法理论中,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股东身份与股

权利益的分离可能 [12-13] 。而就本文的问题而言,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团体结构中,当事人所聚焦的是公

司的管理决策和股东间的信任维护,故“谁”享有股权至关重要———股权的核心内容是股东身份;而家庭

结构中,共同财产制的存在旨在保障家庭中经济弱势成员对强势成员的财产利益分享 [14]80,并不意图改变

既有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故夫妻所聚焦的是股权带来的收益如何分配,而非公司具体运营中股权由谁行

使———股权的核心内容是股权利益。因此,如果将夫妻股权中的股东身份与股权利益予以分离,适当地分

配给夫妻中的相应个体,则公司结构与家庭结构各自的关切将都能得到满足。同时,在这一视角下,由于夫

妻非登记方不再具有股东身份,也不会形成前述的股权归属认定上的解释矛盾,围绕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

权的一系列具体争议问题,也将有望在此基础上得到解决。事实上,在近期的研究中,学者已经试图在区分

股东身份与股权利益的视角下讨论夫妻股权问题。其具体观点为,区分股权中的收益权能和管理权能,使
夫妻中非登记股东方仅享有收益权而不享有管理权 [15-16] 。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夫妻股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我国法背景下的特有问题:在实施夫妻分

别财产制或净益共同制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英国、美国多数州等,基于夫妻单方的股东身份即可将其

认定为单独的股东;离婚财产分割中,股权会直接折算为相应的财产利益在夫妻间分配。而在实施夫妻共

同财产制的国家中,以法国法为代表,会直接承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在夫妻间的自由转让,而否认其他股

东对其的制约。①但这与我国法上《婚姻家庭编解释》第73条的立场截然相反,因而也不宜直接进行参考。
而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所施行的共同财产制(Community Property),其在离婚分割时,会主张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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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法国商法典》第223-13条。



东配偶不能主张股权的一半,只能主张股权对应的价值的一半 [17] ,这种理解显然又与我国法上的、以共有

为基础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存在区别。

二、 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的信托式结构

(一) 信托式类比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既然解决夫妻股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股权的管理与收益的分离,那么其是否必须上升

到前述的身份归属和利益归属的分离,值得讨论。例如,一种可能的观点是,是否可以通过代理或共有等较

为简单的规范模型,来解释夫妻间就股权享有的权利义务。但夫妻股权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管理者的管理

权限须具有排除收益者管理权限的效果,否则难以维持公司结构中的人合期待。在代理模型中,被代理人

自身对财产的管理权限并未丧失;在共有模型中,由于我国未建立共有股份的单一代表人制度,解释上似

应认为,多个共有人均享有对财产的管理权限。由此,代理或共有均不能满足夫妻股权的解释需求。
事实上,就股东身份与股权利益的分离,我国公司法理论早已多有讨论 [18-19] ,例如所谓的双层股权结

构,即是在保全股权利益的前提下,将不同股权上的股东身份进行区分 [20] ;实践中常见的股权代持,名义

股东与隐名股东间也可能存在就股东身份与股权利益的分割 [21] 。但由于前者不包含与家庭结构的对接,
后者在法律属性上仍存在一定争议,故这些样本尚不能直接应用于对夫妻股权的解释。

综合来看,就将某项财产的身份归属和利益归属分配给不同个体,我国实定法上一个较为贴合的结构

模型可能是信托。信托结构包括信托财产、受托人、受益人三项要素。其中,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实施排他性

管理,信托财产的收益归属于受益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通过信义义务联结。将这一模型运用到有限责

任公司夫妻股权中,则夫妻仅一方登记为股东并参与公司管理经营,而另一方系基于夫妻财产制享有股权

利益的,可以将后者享有的“潜在”股权份额理解为信托财产,进而登记股东方为受托人,而非登记股东方

为受益人。
那么将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结构理解为信托结构,这种类比解释是否有足够的可靠性?这里从形式

和功能两个层面探讨这一类比解释的合理性。
在形式层面,信托结构在形式上应当具备以下两个特征。第一,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的独立

性,即信托财产应当独立于受托人、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在夫妻股权结构中,如果将夫妻非登记方的“潜

在”股权份额类比为信托财产,则该财产的独立性,可以通过股权所具备的特殊性质来实现:一是股权作

为一种承载于特殊客体之上的财产,其客观上能够分别与作为受托人、受益人的夫妻双方的其他财产相区

分,不会发生财产混同;二是股权形成的债务,可以基于其有限责任属性而与夫妻双方的其他财产相区隔;
三是股权有相应的公示手段,也能够为外部第三人所识别。这里唯一不符合财产独立性要求的,是登记方

的“潜在”股份与非登记方的“潜在”股份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夫妻股权在婚内的一体化属性所致,对信托

结构并无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即使夫妻一方处分了部分的夫妻股权,且没有明确其所处分的股权到底是

本方所有的财产,还是对方的信托财产,解释上仍可按照夫妻间“潜在”的份额,按比例确定被处分股权的

归属性质。据此,夫妻股权结构是较为接近满足信托结构中的财产独立性要求的。
第二,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是指受托人在信托关系中,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事,非经

权利人同意或法律允许,不得为自己谋利,即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22] 。在夫妻股权结构中,由于没有

信托设立这一过程,夫妻间显然不存在承担信义义务的意思表示。但基于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性,这种信

义义务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解释出来:在一般情形下的夫妻关系中,基于特殊身份和感情因素,夫妻双方的

利益需求具有一致性;且夫妻股权之上的利益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夫妻一方为自己之最大利益行事,即是

为另一方的最大利益行事,符合信义义务对受托人注意义务的要求;同时,只要夫妻双方利益一致,就不存

在一方单独为自身谋利的问题,符合信义义务对受托人忠实义务的要求。
但上述情形并非没有例外,当出现夫妻关系濒临破裂的“婚姻危机”时 [23] ,夫妻间的利益需求可能存

在不一致。此情形下,夫妻一方可能为自身谋利或单纯为损害对方利益而行事。针对这类行为,《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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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了相应的规制措施,而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夫妻一方对另一方财

产的信义保护义务。一是在忠实义务层面,依照上述规定,夫妻一方为自身谋利或损害对方利益,则另一方

得在婚内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并在财产分割时使对方少分或不分财产。这些规制措施的后果,与信托关系

中受托人不履行忠实义务的后果———被解任,实质具有一致性。可见即使在“婚姻危机”时期,夫妻一方仍

对另一方负有财产管理的忠实义务。二是在注意义务层面,虽然在“婚姻危机”时期,由于夫妻间利益存在

矛盾,夫妻一方有作出消极管理或“损人不利己”行为的动机,从而不满足注意义务的要求。但根据前述规

定,如果这类行为符合“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等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构成,则夫妻该方

仍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合来看,夫妻股权结构中,存在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类似信托受托人的信义

义务。
在功能层面,现代信托除避税、处理遗产等具体功能外,在财产关系中主要起到以下几个方面作用。而

这些功能,也均在夫妻股权的法律调整中有所体现。其一,区隔财产管理与家庭生活。信托诞生之初为家族

信托 [24] ,其功能是委托人将信托财产的管理权限交付给受托人,进而使缺乏商业经营能力的家人免于财

产管理之困扰而享受财产收益。夫妻股权结构中,除夫妻共同经营的情形外,一般是由夫妻一方参与实际

的公司经营,另一方无须负担经营事务,仅通过夫妻财产制享受财产利益。其二,分离财产之上的管理意

志。信托结构通过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将受益人的管理意志大为限缩,从而保证信托财

产可依单一意志而受到管理,使财产权利的行使和交易更加便利。而这也是夫妻股权规范设计的一项目

标。其三,通过专业性提高财产利用效率 [25] 。现代商业信托的社会功能,是将财产的管理权限交给具备管

理才能的人,以更好地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26] 。夫妻股权情形下,如果是由夫妻一方主要参与商业经营和

公司管理,则该方一般更加熟悉公司业务,由其行使和处分股权,通常对公司治理和股权价值提升更加有

利。其四,通过定型化的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 [27] 。信托结构通过特定的信托权利义务,明确了委托人、受
托人、受益人、外部债权人等之间的关系,使得主体获得确定的预期,降低了调查、磋商和纠纷处理的需求,
夫妻股权的制度运行成本将更为友好。

(二) 信托式结构的两种存在方式

如果将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关系按信托结构来理解,那么其在实定法上应当如何落实?笔者认为,
这里可以分为婚内和婚外两个情境展开,并分别涉及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层面。

首先,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存续期间内,夫妻虽然不会实际设立股权信托,但夫妻股权关系可类比解

释为股权信托。夫妻股权系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产生的财产形态:股权首先由于公司设立、受让股权等

原因,成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再经由夫妻共同财产制(由于其属婚内所得),而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在股权

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过程中,如果夫妻双方就股权之上的权利义务另有明确安排,则这一安排当然发生

效力。但如果夫妻双方未就该股权作额外约定,则可认为夫妻间当然形成了一个信托式财产结构:(1)股

权虽然经“逻辑上的一秒”而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但仍仅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这相当于将另一方的“潜

在”份额也登记到了其名下,符合《信托法》第14条规定的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信托财产的特征。(2)
非登记方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制享有对应股权的财产利益,这意味着该股权结构有着《信托法》第6条规定

的信托目的。(3)如前所述,夫妻股权基本满足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要求,其性质符合《信托法》第三章对信

托财产的规定。(4)基于夫妻间特殊的身份关系和感情因素,以及前文述及的、夫妻对对方财产利益的法

定注意义务,可以认为夫妻间存在类似于信托受托人的信义义务,这意味着《信托法》第四章对受托人义

务的规定,多数可以适用于夫妻之间。(5)夫妻间一般缺乏《信托法》第二章规定的信托设立合意,但这一

点可以从夫妻财产制合意中默示解释得出,即夫妻间既然选择施行共同财产制,则意味着其接受该财产制

下对特定财产类型的结构安排。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归属,其也就是接受了类似于股权信托的财产结

构。同理,虽然夫妻间股权信托未按《信托法》第8条订立要式的书面协议,但由于夫妻关系的存在本身就

具有强大的审慎证明效力,因此并未违反《信托法》下信托要式的功能要求。(6)夫妻间的股权信托虽然未

按照《信托法》第10条实施登记,但股权既有的登记状态,加上夫妻关系本身的存在,足以保障交易安全。
第三人如果对夫妻关系知情,则无论其试图识别的是夫妻登记方的财产,还是非登记方的财产,股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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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妻一方名下的状态均可推出股权之上可能存在类似于信托的财产结构。而第三人如果对夫妻关系不

知情,则当其与登记方实施交易或追究其责任财产时,由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存在,其按照股权登记状态

行事,结果与将登记方视为信托受托人时无异。当第三人与非登记方实施交易或追究责任财产时,则由于

股权登记下非登记方并非权利人,非登记方将必然需要向第三人披露夫妻关系。
其次,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不再存续时,例如夫妻离婚、一方去世、由共同财产制转为分别财产制等情

形,由于作为解释基础的共同财产制已不存在,夫妻股权的状态并不能当然解释为股权信托。但此时前述

的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非登记方财产利益保障的矛盾仍然存在,故信托结构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因此应当以规范明确,夫妻间可以将设计一个真正的股权信托结构,作为夫妻间协议处理夫妻股权的方

案,以解决夫妻间股权处理意志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反对意见之间的矛盾。此时,当事人可选择两种方式维

系股权的信托结构。其一,将信托式安排通知公司,由公司将原非登记方登记为无表决权股东,并确认其分

红比例;原登记方的表决权不变,但其分红比例相应减少。所谓无表决权股,是指虽享有分红和剩余财产分

配权,但不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无表决权股东无决议表决权,但仍会被登记为公司股东,且享有知情权等股

东共益权 [3]391。在此情形下,公司其他股东将存在对无表决权股东的信义管理义务,从而信托结构在公司

股权关系层面得以实现,无须额外设立股权信托。其二,设立一个实定法意义上的股权信托,即按照《信托

法》的规定,以非登记方作为受益人、登记方(或公司其他股东)作为受托人、非登记方原先的“潜在”股份

为信托财产。此种做法在《信托法》上并无任何障碍,但需要满足《信托法》规定的信托设立和生效要件,而
不能如婚内的夫妻股权,仅采类推解释的方式认定。

三、 信托结构下夫妻一方处分夫妻股权的效力

(一) 单方处分夫妻股权的效力争议

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擅自处分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其是否产生股权处分的效力,既有解释

论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第2款的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

权,股权处分既然不属于第1060条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范畴,那么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股权,显然属于

无权处分 [28] 。由此,需进一步判断处分方是否构成表见代理,①或者交易相对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 [29] ,以
确定股权的最终归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股权被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则其属于商法上的私权,②股

权应由该股东本人行使,该股东亦有权单独处分该股权 [30] 。由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只要是登记股

东实施处分行为,且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即可发生有效的股权处分,与夫妻关系无涉。
应当认为,无权处分说和有权处分说,是建立在对不同法理基础的优先考量之上。无权处分说的立足

点在于:按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双方对全部共同财产,应当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权利、负担平等义务,且
不能依据财产的来源区分确定双方在财产之上享有的权利 [14]83。在对外效力层面,这种基于夫妻关系而存

在的平等权利分配,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非使夫妻单方的处分行为有效,更不能因此剥夺另一方

的知情权、同意权、决定权。相应地,有权处分说更多考量的是商事外观主义法理,即股权登记状态应当与

股权的实际归属状态一致,方能保障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对商事登记的信赖利益,使其按照既定的权利外观

状态行事。尤其考虑到商事交易中,交易对手的婚姻状态往往并不属于习惯上的权利状态调查范围,因此

也就更不应使其婚姻状态影响对交易效力的判断。
但从解释论的角度看,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可议之处。第一种观点似夸大了夫妻一方处分股权对另一方

利益的侵害程度。该观点的主要理由,固然是建立在维护夫妻财产制完整、保障非登记方财产处分权的基

础之上 [28] 。但需注意的是,首先,即使按有权处分,一方处分股权所得之收益,类似于公司归入权 [31] ,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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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归入夫妻财产,使另一方获得相应利益。且在实践中,夫妻另一方所期待需要保

障的,往往恰恰是财产收益权而非财产处分权。其次,即使进入“婚姻危机”时期,夫妻双方无一致利益,承
认单方的财产处分权也未必会使另一方财产利益受损。一方面,如果处分方以不合理低价处分该股权,则
另一方可依《民法典》第1092条通过使对方少分或不分财产获得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涉及处分方被第三

方胁迫、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等情形,非处分方还可以通过《民法典》第152条和第154条而主张处分行为无

效。①相反,如果刻意维护非处分方的处分权,则非处分方反而可以借此阻碍股权的正常行使和处分,迫使

合理的商业决策和交易无法实施,从而影响财产利用效率。
第二种观点则忽略了夫妻股权与夫妻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对夫妻非登记股东一方过于不利。固然,基

于股权性质和行使效率的考量 [7] ,认为股权应由夫妻一方单独行使和处分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

认的是,夫妻股权上确实附着有夫妻另一方的财产利益,而非与夫妻关系全然无关。因此,解释方案应赋予

非处分方相应的制约和救济机制,方属完整。
此外,从价值判断的最终结果看,上述两种观点也并非完全对立:在无权处分说之下,由于理论上多认

为股权有善意取得之空间,故在股权的最终归属上,其很可能发生与有权处分说一样的结果。此时两种观

点的实质差异,在于交易相对人应当履行何种审查义务。考虑到实践中,股权交易的形式纷繁,且婚姻生活

本身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因此对不同情境、不同身份的交易相对人,其善意审查的标准如何确定,无疑十分

复杂 [15] 。从这一点上看,无权处分说将会带来较大的交易成本和纠纷解决成本。

(二) 信托结构下的处分效力解释论

依照本文的观点,如果以信托结构类比解释夫妻股权,则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擅自处分夫妻股

权,将形成以下结论:
首先,对于由夫妻登记股东方处分股权的情形。此时,处分方为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其享有处分信托

财产之权利,但处分行为所获收益仍归属于信托财产,且受托人须按信义义务的要求行事。受益人对受托

人处分权的制约主要体现为:一是享有知情权,即受托人应当将财产处分的信息清晰、完整、准确地报告给

受益人 [32]956;二是享有利益分配权,即受托人处分所得之收益,归入信托财产,并最终分配给受益人。其救

济途径是,通过对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追究,获得侵权损害赔偿。②

据此,夫妻登记股东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擅自处分夫妻股权,其处分行为有效。交易相对人仅需根据

对处分方股东身份的确认,即可完成有效交易,获得相应股权。但处分方需履行以下义务:(1)将交易状况

真实、完整地告知其配偶;(2)将交易收益归入夫妻共同财产,不得隐匿交易所得;(3)应当按正常的商业

判断确定交易价格 [32]954,不得以过低价格处分股权;(4)应当忠实、善意地处分股权,不得与交易相对人恶

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处分方若不履行上述义务,则非处分方得主张:第一,若非处分方财产利益受损,则
可主张损害赔偿,由于夫妻财产制的存在,这种损害赔偿可转化为《民法典》第1092条的离婚财产分割中

对处分方的少分或不分处理;第二,若处分方存在与交易相对人的恶意串通,则可根据《民法典》第154条
主张撤销该交易行为,且此处对“恶意”的认定应参照信义义务标准。

其次,如果是由夫妻非登记股东方处分股权。则类比信托结构,此时系由受益人处分信托财产。由于受

益人并不享有对信托财产的处分权,则处分行为显然无效。有学者指出,此时若存在参与登记股东方的

“容忍代理”,则处分行为可能有效 [29] 。但这种情形其实仍系依登记股东方的意志而使处分行为生效。
应当认为,上述解释方案有如下优势。第一,利用信托结构的权能分离,既保障了非处分方实际关切的

财产收益权能,又避免了赋予多个主体处分权能而产生的对商业决策、交易安全的潜在阻碍。且该方案虽

然借用了信托法思维,但解释上系通过《民法典》第154条、第1092条和《公司法》上的股权处分规则形成的

规范逻辑闭环,从而在未增加新的规范的前提下,规避了因《民法典》第1062条第2款而形成的解释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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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第二,相较于无权处分 + 善意取得说,其回避了对交易相对人的善意进行判断这一疑难问题,既简化了

法律关系、节约了规范成本,又稳定了相对人的交易预期。第三,相较于单纯的有权处分说,其补足了对登

记方处分行为的限制条件,以及对非处分方的救济措施,并厘清了公司法规范与夫妻财产法规范的衔接

问题。

四、 夫妻股权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的信托式处理

(一) 股权离婚财产分割的处理困境

夫妻发生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夫妻股权,将依照离婚财产分割方案而在夫妻之间予以分配。
此时,如果该股权原即登记于夫妻双方名下,则夫妻双方应根据财产分割方案确定的股权份额,重新分别

登记为公司股东,自无疑问。但如果该股权原系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则按照股权分割的一般做法,将存在

一个将现股东的部分股权登记到一个新股东名下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与股权转让的过程具有高度相

似性 [33] 。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显然要受到《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

权的约束。即使不将股权分割理解为股权转让,依照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其他股东也无义务当然

容忍现股东的前配偶成为公司股东。尤其是考虑到实践中,其他股东往往无法事先考察这一新股东的经营

意志,也未对其参与公司经营产生合理预期。由此,在夫妻非登记方要求通过离婚财产分割获得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的情境下,前述的“团体嵌套”矛盾再次呈现。
司法实践中,围绕上述争议同样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夫妻财产制结构为优先,即夫妻

非登记方享有对股权的“所有权” [5] ;且基于信任关系,其他股东往往对离婚股东的婚姻状况和配偶情况

有所了解,因此其配偶成为股东并未突破人合性 [6] 。由此,法院得直接裁判夫妻非登记方获得股权。①另一

种观点则认为,应以公司股权结构为优先,即认为股权分割类似于股权转让,也要受到公司人合性因素的

制约 [33] 。因此,非登记方受《公司法》第71条的约束,不能直接依据离婚财产分割而获得股权,②但登记股

东方应根据股权价值对非登记股东方予以金钱补偿。③在规范层面,《婚姻家庭编解释》第73条虽然规定了

非登记方欲获得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应当受到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制约,但该规则限定的适

用条件是“夫妻双方协商一致”。而实践中,常常存在夫妻双方无法协商一致或即使协商一致但公司其他

股东不配合的情形。法院也常以股权涉及第三方利益应予另案处理④、股权价值不明⑤等为由,回避对离婚

财产分割中该类股权的处理。而这又会带来公司股权关系不清、公司僵局等现实问题。
上述观点中,认为夫妻非登记方能够直接依离婚财产分割获得股权的观点,显然有所偏颇。一是依照

通常的社会观念,有限公司股东是否有配偶,以及其配偶对公司运营有何种能力、持何种态度,这并不在其

他股东的考虑之列,并不能因为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认为股东配偶也符合公司人合性要求。二是《婚姻

家庭编解释》第73条已经明确认可了夫妻股权分割中对公司人合性的尊重,上述观点无疑与既有规范立

场相冲突。
但是,从实践经验来看,《婚姻家庭编解释》第73条的存在,并不会促进夫妻就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分

割达成一致。首先,若要实现公司人合性的维持,则股权的处理方案应为:夫妻一方取得股权而给予对方相

应财产补偿;或将股权在夫妻间分割但由公司其他股东收购夫妻非登记方的股权。但实践中,如果股权价

值较大,登记方或其他股东无法提供满足股权收购所需的现金流,则该方案将难以实现。此时,登记方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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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某与吴某离婚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959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杨某某与刘某某、谭某某等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195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蔡某某与肖某某夫妻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838号民事裁定书;章某与陈某甲

离婚后财产纠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民再提字第0006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某与王某民政行政管理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申736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刘某与王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796号民事裁定书。



会拒绝此方案,从而导致第73条本身无法适用;或即使登记方同意分割股权,其他股东也表示反对,并通过

各种程序性手段阻止非登记方成为股东。其次,对非登记方来说,其所关心的是获得股权的完整收益,而一

次性的股权收购款,未必能够反映股权的全部财产收益。实践中,公司经营从初创到稳定获利往往需要一

定的过程,如果公司在夫妻婚姻存续期内仍处于成长期,而在夫妻离婚后将可预见地获得更多盈利,那么

非登记方将显然不愿按照离婚时的股权价值获得补偿,而倾向于取得完整的股权以进一步分享公司的未

来收益。由此,非登记方也将没有动因与登记方达成一致,按第73条确定的方案处理夫妻股权。
此外,当夫妻无法依照第73条确定的股权分割方案达成协议时,通过法官裁判决定股权处理方案的路

径也会面临障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由于没有流通市价,需要由专业机构评估其价格,由此即会产生股价

评估费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登记方直接取得股权而给予对方补偿,还是夫妻双方分配股权再由其他股

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均需要确定股权价格。但夫妻双方往往均不愿承担该评估费用,由此也会导致股权处

理僵局或法院回避裁判的问题。①

(二) 股权的信托式处理方案

就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处理,如果按照本文的信托结构思路,将形成如下方

案:在婚姻存续期间内,就夫妻股权中非登记方的份额,夫妻登记方处于受托人地位,非登记方处于受益人

地位。婚姻关系解除后,受托人原基于婚姻关系而承担的信义义务,其基础不再存在。但受托人与受益人可

以基于合意,继续维系该信义义务,从而保持原股权的信托式结构。这一方案在规范层面,可以通过对《婚
姻家庭编解释》第73条的补充予以实现。具体如下。

第一,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夫妻股权处理规范中,可以增加一项任意性规则,规定除直接分配股权和

折价补偿两种协商选项之外,夫妻还可选择股权信托的处理方案,仍由登记方享有该股权的管理权限,但
该股权的部分收益归属非登记方,且登记方需向非登记方承担信义管理义务。

第二,规则应当明确,这一股权信托处理方案,不受公司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或优先购买权的约束。
因为其将股权整体的管理权能均分配给了公司的现任股东,并没有破坏公司的人合性。

第三,夫妻如果选择股权信托,则信托结构的形成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即如前文所述,由公司将原非

登记方登记为无表决权股东,登记方继续对全部股权行使股东管理权利;二是如果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

反对无表决权股东的存在,或夫妻双方不愿通过上述方式实现信托结构,则夫妻应当根据《信托法》的规

定设立股权信托,并应当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股权信托登记。
第四,如果夫妻双方最终未对股权处理达成一致,那么自然没有股权信托的适用余地。法官应按照

《民法典》第1087条进行判决,处理方式应参照《民法典》第304条,在股权分割、折价补偿、变卖分割价款中

择一进行。此时如前所述,股权评估费用常常构成裁判难产原因。故规则应进一步明确,当夫妻不能协议选

择前述三种股权处理方案,而需由法院进行裁判时,股价评估费用由哪一方承担。夫妻股权的信托式处理,
可以视为介于直接分配股权和折价补偿之间的折中方案。由此,如果夫妻双方仍然不能就股权分割达成一

致,则执意不愿选择该折中方案的一方,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纠纷解决成本,即股价评估费用。
综上所述,相较于既有观点,引入信托后的夫妻股权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有如下优势:首先,该方案在直

接分配股权和折价补偿之外,为夫妻股权的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折中选项,更利于当事人在协商中达成一

致,以及对股权的灵活分配和利用;其次,股权信托回避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制约,其无须考虑公司其

他股东的意志,简化了法律关系,减少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潜在矛盾;再次,该处理方案不需要即时、大额

的股权转让款支付,避免了相关主体因现金流不足而阻碍财产分割进程或形成公司僵局;最后,股权信托

无须支付股价评估费用这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中的额外交易成本,并明晰了在夫妻无法达成一致时,
该成本应由哪一方承担,这有利于促进纠纷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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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夫妻股权在继承中的信托式处理

就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夫妻股权,如果登记股东方死亡,则非登记股东方在继承中能就股权主张何种权

利,系属实践中的争议问题。在世配偶在继承中需要处理的股权包括两类。一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即根

据《民法典》第1153条,夫妻一方死亡时,应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剩余的才作为遗产分

配。由此,一般而言,在世配偶首先应当分得死亡配偶名下一半的股权。二是基于继承关系,即在世配偶作

为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分得作为遗产的股权的相应份额。对于第二种股权,在世配偶系以继承人身

份主张成为股东,实际上不涉及夫妻财产法与公司法的冲突,但同样会面临股东身份与公司人合性的冲突

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司法》第75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这一规定,解释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除外规定,可以反面解释出,公司其他股东除非通过公司章程约定股权不得继承,否则即必须认可死亡股

东的继承人获得完整的股权(股东资格) [34] 。故继承发生时,继承人即取得股权的财产性权益;在公司配合

完成股东登记后,其取得完整的股权 [35]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人仅凭《公司法》第75条尚不能当然取得

股东资格,还需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方能获得完整股权 [36] 。
暂且搁置股权继承关系中的解释论争议,仅就在世配偶基于夫妻财产制分得的夫妻股权份额而言。就

该问题,《公司法》并无明确规定。这里存在的认知分歧与前述继承人取得股权的解释论分歧一致,即在世

配偶欲取得完整的公司股权,是否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如果认为不需要经其他股东同意,那么

公司的人合性将遭到破坏,且公司可能会通过各种程序性手段阻碍在世配偶登记为股东 [35] ;如果认为在

世配偶需要经其他股东同意方能成为股东,那么当其他股东不同意时,其所享有的夫妻股权份额又该如何

实现?
应当认为,这一两难问题与前述夫妻股权的结构矛盾仍具有一致性,唯一差别在于,登记股东的死亡,

使得夫妻非登记方与公司的联结点消除,公司管理秩序与弱势个体权益维护的平衡将更难达成。依据本文

的思路,借由信托视角,此情形或可作出如下处理。
在信托式结构下,夫妻登记股东方死亡,意味着信托中的受托人死亡。但根据《信托法》,受托人死亡,

并不会导致信托终止,而是会产生由委托人或受益人重新选任受托人的法律后果。①由此,当夫妻登记方

死亡时,作为受益人的在世配偶可就其基于共有分得的股权重新选任受托人。新受托人的选任可以分为两

种情形:一是选择公司的现任登记股东;二是选择公司现任登记股东以外的人。由于新受托人将不可避免

地需要行使股权的管理权能,参与公司治理,那么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角度考虑,则应认为,如果

选任的是现任登记股东,其不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否则,即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在世配

偶如果选任自己作为受托人,也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但是,如果其他股东没有过半数同意在世配偶的选

任方案,同时又没有现任登记股东愿意出任受托人,那么将出现为了维护公司人合性,而使该信托根本无

法找到适格受托人的悖论。此时,对人合性的维护显然应当让位于股权自身权能的实现,其他股东的反对

意见无效———类似于在股权转让中,其他股东既不同意转让又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则视为同意转让。进
一步,如果受益人选任自己作为信托受托人的方案得以通过,则根据“混同”规则,唯一受益人成为唯一受

托人,信托终止。②据此,在世配偶成为受托人后,将享有完整股权,不再需要借助信托结构解释其身份。
具体到实定法的框架下,该方案可表述为:(1)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股东死亡时,其配偶可基于夫妻

股权,向公司主张获得股东资格。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在世配偶获得股东资格。(2)若其他股东

半数以上不同意其获得股东资格,则看是否有股东愿意成为该在世配偶的股权信托受托人。该信托也可以

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授予该在世配偶无表决权股东的特殊身份;二是由单一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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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信托法》第52条、第40条。
参见 Restatement (Third) of Trusts §69。



与该在世配偶签订股权信托协议,自愿受信义义务约束为其管理股权。该协议的生效无须受到其他股东的

意志约束,但需要该股东与在世配偶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股权信托登记。(3)如果没有股东愿意为该在世

配偶信义管理其股权,则看是否有股东或公司本身向该在世配偶提出股权收购要约。如果该股东或公司本

身提出的收购价格令在世配偶满意,双方能够达成股权收购协议,则在世配偶出售其股权,股权争议不复

存在。(4)如果前述条件皆不成立,则应视为其他股东的反对意见无效,股东会同意该在世配偶获得股东

资格,由其取得完整的公司股权。(5)在世配偶向公司主张股东资格后,公司应当立即召开股东会,上述程

序应当在该次股东会上履行完毕。由于该在世配偶有获得股东资格的期待性权利,股东会应当邀请其

参加。
上述方案相较于既有观点,具有如下优势。首先,该方案明确了在世配偶取得完整股权是否需经公司

其他公司股东同意的问题,且提供了相对充分的理由依据,回应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需求,保障了公

司的治理秩序。其次,该方案明确了如果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在世配偶获得股东资格,有哪些可供选择的

处理措施,这避免了决议无法通过时形成的股权关系僵局;同时,无表决股权、股权信托、股权收购三项措

施已经给予了其他股东充分的选择空间,如果其均不选择,则剥夺其人合性维护期待亦有正当性。最后,无
论其他股东选择上述措施中的哪一种,在世配偶实际均处于议价的有利地位;再配合相应的程序性保障,
则即使其最终无法获得完整的股东权利,其财产利益的保障依旧无虞,这就回应了夫妻财产法上保障经济

弱势主体利益的立法目的。
此外,回到前述的继承关系中的股权处理问题。当在世配偶作为继承人而主张股东资格时,其财产结

构虽然不能用信托结构解释,但由于在世配偶此时所处的法律地位,与其作为共有人所处的地位依然类

似,故在继承关系本身的规定之外,其也应可类推适用上述规则。由此,继承关系中的股权可作如下处理:
(1)若公司章程未规定股权不得继承,在世配偶主张股权继承权时,则履行与前述夫妻股权处理类似的程

序,由股东会表决是否同意继承人获得完整股权。其他股东不同意且不愿选择无表决股权、股权信托、股权

收购三项措施之一的,则继承人取得完整股权。(2)若公司章程规定股权不得继承,则按章程规定的方式

处理股权。①但如果章程未规定后续的股权处理方式,则其他股东应在无表决股权、股权信托、股权收购三

项措施中选择一项,以保障在世配偶对股权的继承权。只不过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不会发生在世配偶

直接获得完整股权的后果,而应由法院判决公司以某一公允价格收购该股权。
不难看出,上述夫妻股权在离婚和继承中的处理方案,结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是因为:第一,二者

均是要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制完结后,股权的“善后”问题;第二,二者所欲达成的规范目标,均在于尽量不

破坏有限责任公司既有的股东结构,同时使登记股东的配偶获得股权利益。

六、 结　 论

有限责任公司夫妻股权中的观点争议,反映的是婚姻法与公司法的体系衔接问题,或者进一步说,是
身份法与商事法在团体结构上的衔接问题。同时,夫妻股权问题是我国特殊立法背景下的产物,即由于我

国婚姻法的倾向性立场是做实配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权利,因此才会在股权处理问题上发生与商事

法下的公司人合性、外观主义等法理的冲突。本文采用的信托这一法律工具,是我国法上一种极为特殊的

财产组织结构,其既包含了财产身份与财产利益的分离,又能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相对接,这就使得以其

为媒介沟通股权关系与婚姻关系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托结构并非立法者所设想的财产关系的常态,因此在

裁判中,法官如果采用信托思维,则尚需将说理精细化,方能使规范适用达到通融状态。当然,最理想的状

况,是《公司法》或相关司法解释直接对夫妻股权的争议问题发表意见,以明确相关的裁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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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宋某某与西安市某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二申字第00215号民事

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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